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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   市农村困难家庭重性精神病患者救治工作情况月报表

	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市卫生局、民政局
	
	
	
	截止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区）
	纳入住院病人数   (人)
	纳入住院病总床位日数(床位日)
	 医药花费总费用（元）
	应补偿费用合计(元)
	已落实的新农合补助金额（元）
	已落实的民政部门医疗救助金额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本 月
	累 计
	本 月
	累 计
	本 月
	累 计
	本 月
	累 计
	本 月
	累 计
	本 月
	累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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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表说明：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.截止日期：每个月月底；各市、绥中县、昌图县每月8日前报上一个月月报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.纳入住院病人数：指纳入救治范围的人数，不包括因疗程再次入院者。

	3.本月数：统计本月新增数；累计数：至统计截止日期的本年度累加数。

	4.医药总费用：指被补偿人在医院发生的实际医疗总费用。

	5.应补偿费用合计：指按照要求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民政部门总的应补偿费用。
	
	
	
	
	
	

	6.已落实的新农合补助金额：指按照要求，新农合补助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总补助金额。

	7.已落实的民政部门医疗救助金额：指按照要求，民政部门医疗救助给予的实际总补助金额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填报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出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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